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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493 《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 宪报编号 版本日期 
 
  详题  30/06/1997 
 

本条例旨在对规管于香港进行的令学员获颁授非本地资格的高等及专业教育课程及有关事宜订定条

文。 

(1996年制定) 

 

[本条例，除第3、11、12(4)、15、

16、25、26、27、28、29、30、

31、32、34(1)及(3)、43及44条外 

} 

} 

 
1997年6月20日 1997年第352号法律公告 

第3、11、12(4)、15、16、25、

26、27、28、29、30、31、32、

34(1)及(3)、43及44条 

} 

} 

 
1997年12月1日 1997年第566号法律公告] 

 

(本为1996年第50号) 

 

部： I 导言及对非本地高等或专业教育的限制  30/06/1997 
 

(1996年制定) 

 

条： 1 简称  30/06/1997 
 

(1) 本条例可引称为《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 

(2) (已失时效而略去) 

(1996年制定) 

 

条： 2 释义 L.N. 90 of 2007 01/10/2007 
 

(1) 在本条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上诉委员会”(Appeal Board) 指根据第26条组成的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上诉委员会； 

“本地高等教育机构”(local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指附表1第2栏指明的机构；  

“主席”(Chairman) 指根据第26(2)条委任的上诉委员会主席； 

“主办者”(operator) 就任何教育课程(不论是否受规管课程)而言，指─ 

(a) 负责在香港主办该课程的人、机构或团体；或 

(b) 与另一人订立合约的人、机构或团体，而该课程是根据该合约提供予该另一人的， 

而就与本地高等教育机构联合主办的获豁免课程而言，该本地机构不是该课程的主办者； 

“行政主管”(executive head) 就本地高等教育机构而言，指于附表1第3栏相对于该机构之处指明

的人，并包括获妥为授权以其身分行事的人； 

“有关评审当局”(relevant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就一个国家而言，指获得该国家的学术群

体普遍承认为能够对─ 

(a) 该国家内颁授高等学术资格的机构；及  

(b) 令学员获颁授高等学术资格的课程， 

的学术水平作出具权威性的评估及评核和给予正式承认的人、机构或团体； 



 

第 493 章 - 《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 2

“身分证”(identity card) 指《人事登记条例》(第177章)所指的身分证； 

“非本地专业团体”(non-local professional body) 指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立，并主要在香港以外

地方运作的专业团体； 

“非本地机构”(non-local institution) 指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立，并主要在香港以外地方运作的

机构； 

“受规管课程”(regulated course) 指在香港进行，并包括讲授课堂、导修课堂、讲座、小组讨

论、教导或分发数据或材料或以上元素的任何组合的教育课程，而该课程是令学员获取任何非

本地高等学术资格或非本地专业资格的；凡文意容许，“受规管课程”亦包括拟开办的该类课

程； 

“指定人士”(designated person) 就经注册课程而言，指曾就该课程作出第10(1)(c)(iii)或

36(2)或(4)条所提述的承诺而并未根据第36条被更换的人； 

“订明费用”(prescribed fee) 指根据第40(1)(e)条订立的规则所订明的费用； 

“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指在一般情况下提供予已接受《教育条例》(第279章)所指的中

学教育的学生的教育； 

“高等学术资格”(higher academic qualification) 指相等于或高于《教育条例》(第279章)所指

的专上教育程度的学位以下程度、学位程度或深造程度资格或其他学术称衔或名衔； 

“副主席”(Deputy Chairman) 指根据第26(2)条委任的上诉委员会副主席； 

“处长”(Registrar) 指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课程注册处处长； 

“国家”(country) 包括属有关国家构成部分的任何州、省、领地实体或领地部分； 

“专业资格”(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指在附表2指明的学科的专业方面的资格，并包括任

何专业称衔及专业团体的成员身分； 

“注册纪录册”(register) 指依照第7条备存的注册纪录册； 

“视察主任”(inspection officer) 指根据第23条委任的视察主任； 

“评审局”(Accreditation Council) 指由《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条例》(第1150章)设立的

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  (由2007年第6号第52条修订) 

“电讯”(telecommunications) 的涵义与《电讯条例》(第106章)中该词的涵义相同；  (由2000年

第36号第28条修订) 

“经注册课程”(registered course) 指当其时已根据第10条注册的课程； 

“广告”(advertisement) 包括任何公告、海报、通告和文件，及任何以口头作出或藉着产生或传

送光、图象或声音而作出的公布； 

“学术群体”(academic community) 就一个国家而言，指对在该国家内进行的高等教育课程的学术

水平的监察、维持或评审有所参与的所有高等教育学术机构、组织或团体； 

“获认可非本地机构”(recognized non-local institution) 指获得有关国家的有关评审当局承认

或(如处长认为没有该当局)该国家学术群体承认为具备颁授高等学术资格的非本地机构，而该

等资格是获得该机构、该学术群体及(如有的话)该评审当局普遍承认为高等学术资格的； 

“获豁免课程”(exempted course) 指第8条所指的获豁免课程； 

“职能”(function) 包括权力及责任，而执行职能包括行使权力和履行责任。 

(2) 在符合第(3)款的规定下，为施行本条例─ 

(a) 如以下条件符合，有关的课程须被视为令学员获颁授非本地高等学术资格─ 

(i) 课程的学员在符合若干条件后，可凭借其出席或完成该课程而─ 

(A) 获一所非本地机构颁授任何高等学术资格；或 

(B) 为获一所非本地机构颁授任何高等学术资格的目的，获承认为已符合任何颁

授条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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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有关课程的主办者声称该课程的目的为协助其学员应付考试、测验或其他评核，

而参加、通过或接受该项考试、测验或评核─ 

(A) 会令参加、通过或接受该项考试、测验或评核的人取得获一所非本地机构颁

授任何高等学术资格的资格；或 

(B) 会为获一所非本地机构颁授任何高等学术资格的目的，获承认为符合任何颁

授条件； 

(b) 如以下条件符合，有关的受规管课程须被视为令学员获颁授非本地专业资格─ 

(i) 课程的学员在符合若干条件后，可凭借其参加或完成该课程而─ 

(A) 获一个非本地专业团体颁授任何专业资格；或 

(B) 为获一个非本地专业团体颁授任何专业资格的目的，获承认为已符合任何颁

授条件；或 

(ii) 有关课程的主办者声称该课程的目的为协助其学员应付考试、测验或其他评核，

而参加、通过或接受该项考试、测验或评核─ 

(A) 会令参加、通过或接受该项考试、测验或评核的人取得获一个非本地专业团

体颁授任何专业资格的资格；或 

(B) 会为获一个非本地专业团体颁授任何专业资格的目的，获承认为已符合任何

颁授条件。 

(3) 凡一项单独由一所本地高等教育机构在香港主办的教育课程的学员在完成该课程后，获该

机构颁授一项资格，而该项资格为获一所非本地机构颁授高等学术资格的目的，或为获一个非本地

专业团体颁授任何专业资格的目的，获该非本地机构或非本地专业团体承认为已符合任何颁授条

件，则除非该课程纯粹或主要是为了该项承认而主办，否则该课程不得被视为令学员获颁授非本地

高等学术资格或非本地专业资格。 

(4) 为施行本条例，如有任何以下活动就有关的教育课程或为该课程的目的在香港进行，该课

程须被视为在香港进行─ 

(a) 举办或进行讲授课堂、导修课堂、讲座或小组讨论或资料或材料分发，但为吸引或帮

助人报读该课程而举办或进行的除外； 

(b) 举行考试、测验或其他评核，但为评估一个人是否适宜报读该课程或其任何部分而举

行的除外。 

(5) 就第(4)(a)款而言─ 

(a) 交付寄自香港以外地方并寄予在香港的人的邮件； 

(b) 在业务过程中向公众售卖或要约售卖材料；及 

(c) 利用电讯方式自香港以外地方向在香港的接收者传送图象、声音、文字或电子数据， 

不得视为分发数据或材料。 

(6) 就第(4)款而言─ 

(a) 如讲授课堂、导修课堂、讲座或小组讨论的形式是藉电讯或通邮方式使并非身在香港

的人与在香港的参与者互相沟通，则该等活动不得视为在香港进行； 

(b) 如考试、测验或其他评核的形式是藉电讯或通邮方式使并非身在香港的人与在香港的

参与者互相沟通，则该等活动不得视为在香港进行。 

(7) 凡受规管课程为期超过3个月，则就第10(3)(d)、13(1)(c)及14(1)(c)条而言─ 

(a) 该课程进行期间的每一个月；及 

(b) 该课程的开始或结束月份， 

须视为该课程的一部分。 

(1996年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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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3 对非本地高等或专业教育的限制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1) 任何人均不得─ 

(a) 主办任何受规管课程；或 

(b) 以代理人或主事人身分与另一人订立合约，而任何受规管课程是根据该合约提供予该

另一人的；或 

(c) 拥有或管理进行(a)或(b)段所提述的活动的机构或团体， 

但如属以下情怳，则不在此限─ 

(i) 该课程属获豁免课程； 

(ii) 该课程属经注册课程；或 

(iii) 该课程─ 

(A) 由经《教育条例》(第279章)第3条所指的注册或临时注册的学校所主办；或 

(B) 由本地高等教育机构所主办， 

而且并非是与非本地机构或非本地专业团体联合主办的。 

(2) 任何人违反第(1)款，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4级罚款及监禁2年。 

(1996年制定) 

 

条： 4 保留在关于未经豁免或注册的课程的合约之下的权利等  30/06/1997 
 

凡并非获豁免课程或经注册课程的受规管课程根据一项合约提供予任何人，该合约不得纯粹因

为有关课程并非获豁免课程或经注册课程而属无效或可使其无效，而据此，在该合约下的权利、权

力、责任及法律责任亦不得纯粹因为有关课程并非获豁免课程或经注册课程，而属无效或不能执

行。 

(1996年制定) 

 

部： II 处长及注册纪录册 L.N. 130 of 2007 01/07/2007 
 

(1996年制定) 

 

条： 5 处长 L.N. 130 of 2007 01/07/2007 
 

附注： 

有关《立法会决议》(2007年第130号法律公告)所作之修订的保留及过渡性条文，见载于该决议

第(12)段。 

 

(1)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或由他委任的一名公职人员须担任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课程注册处处

长。  (由2003年第3号第41条修订；由2007年第130号法律公告修订) 

(2) 处长有本条例及其他法律所委以或赋予处长的职能。 

(3) 根据第(1)款作出的委任须在宪报公布。 

(1996年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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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6 处长转授职能  30/06/1997 
 

(1) 在符合第(2)款的规定下，处长可在施加或不施加限制(视其认为合适而定)的情况下，将其

在本条例下的任何职能以书面转授予任何公职人员。 

(2) 处长不得转授他在以下条文下的职能─ 

(a) 第10(3)条； 

(b) 第14(1)条；及 

(c) 第23条。 

(3) 获处长转授职能的人─ 

(a) 须执行获转授的职能，犹如他是处长本人一样； 

(b) 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须推定为按照转授的条款行事。 

(1996年制定) 

 

条： 7 注册纪录册  30/06/1997 
 

(1) 处长须就获豁免课程及经注册课程备存一份注册纪录册。 

(2) 注册纪录册─ 

(a) 的格式须为处长认为合适者； 

(b) 须划分为处长认为合适的部分；及 

(c) 须载有处长认为合适的详情。 

(3) 注册纪录册可采用可阅或不可阅的形式备存；但如采用不可阅的形式，则所采用的备存方

式，须能让册内任何记项以可阅形式显示或复制。 

(4) 注册纪录册须存放于处长所决定的地点，并须免费供公众人士于正常办公时间内查阅。 

(5) 凡有人向处长申请发给注册纪录册内某记项的副本并由处长证明该副本是正确副本，则该

副本须在申请人缴交订明费用后发给该申请人。 

(6) 一份看来是注册纪录册内某记项的副本的文件，并看来已由处长签署证明是正确副本，除

非相反证明成立，否则即为该记项的证据，并须接受为证据而无须就文件内容及其上的签署提供进

一步证明。 

(1996年制定) 

 

部： III 豁免注册 L.N. 130 of 2007 01/07/2007 
 

(1996年制定) 

 

条： 8 豁免 L.N. 130 of 2007 01/07/2007 
 

附注： 

有关《立法会决议》(2007年第130号法律公告)所作之修订的保留及过渡性条文，见载于该决议

第(12)段。 

 

(1) 如以下条件符合，受规管课程即为本条例的施行属获豁免课程─ 

(a) 一所本地高等教育机构的行政主管向处长提交一份证明书，证明─ 

(i) 该课程是由某一主要在香港以外国家运作的非本地机构或非本地专业团体与该本

地高等教育机构联合主办的； 



 

第 493 章 - 《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 6

(ii) 该课程的经费─ 

(A) 并非全部或局部由政府自政府一般收入拨予该本地高等教育机构的经费所资

助；或 

(B) 在教育局局长的书面同意下，全部或局部由政府自一般收入拨予该本地高等

教育机构的经费所资助；及  (由1997年第362号法律公告修订；由2007年第

130号法律公告修订) 

(iii) (A) (如有关课程本意是令学员获该非本地机构颁授非本地高等学术资格)─ 

(I) 该非本地机构是获认可非本地机构；及 

(II) 有有效的措施确保该课程的水平维持于可与在该国家内进行并令学员获

取同一资格的课程比拟的水平，而与上述的课程的水平可相比拟此一事

实亦获该机构、该国家的学术群体及该国家的有关评审当局(如有的话)

认同； 

(B) (如有关课程本意是令学员获该非本地专业团体颁授非本地专业资格)─ 

(I) 该课程获该专业团体为颁授该资格的目的或第2(2)(b)(ii)条所提述的声

称中的目的而予以承认；及 

(II) 该专业团体在该国家内获普遍承认为是有关专业内的具权威性及代表性

的专业团体； 

(b) 在该课程在香港进行的每一年的12月31日之后的1个月内，处长接获─ 

(i) 一份载有处长所规定与该课程有关的资料的报告；及 

(ii) 一份由该本地高等教育机构的行政主管发出的证明书，证明该课程在该年内的整

段进行期间内﹐就该课程而言，(a)段第(i)、(ii)及(iii)(A)或(iii)(B)节(视属

何情况而定)所列的条件已获符合； 

(c) (a)段所提述的证明书附同处长所指明的数据或文件； 

(d) (a)或(b)(ii)段所提述的证明书附同订明费用； 

(e) 没有人就该课程犯根据第40(1)(c)或(d)条订立的规则所订的罪行；及 

(f) 第(9)款的规定就该课程获符合。 

(2) 第(1)(a)款所提述的证明书─ 

(a) 如是关乎在根据第1(2)条指定的生效日期当日在进行中的课程，则须在该生效日期后

的1个月内送交处长； 

(b) 在其他情况下，须在课程展开前送交处长。 

(3) 处长可行使其绝对酌情决定权延展第(1)(b)及(2)(a)款所提述的期限。 

(4) 第(1)(a)或(b)(ii)款所提述的证明书如在要项上属虚假，证明书即属无效。 

(5) 处长可藉书面通知，规定获豁免课程的主办者在通知书所指明的期间内(该期间自通知书的

日期起计不得少于1个月)，向处长提供─ 

(a) 关于该课程的；及 

(b) 由该主办者管有或控制的， 

任何数据或文件。 

(6) 处长可行使其绝对酌情决定权，延展根据第(5)款发出的通知书所指明的期间。 

(7) 任何主办者如无合理辩解而没有遵从根据第(5)款向他作出的规定，即属犯罪，一经定罪，

可处第3级罚款。 

(8) 处长可自评审局或他认为合适的其他人或组织，获取为使他能够核实第(1)(a)或(b)(ii)款

所提述的证明书的内容而合理地需要的意见。 

(9) 凡处长因根据第(8)款就由某本地高等教育机构的行政主管提交的证明书获取意见而招致开



 

第 493 章 - 《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 7

支─ 

(a) 该机构须在处长指明的合理期间内向处长支付一笔数额相等于该等开支的款项； 

(b) 该笔款项如不根据(a)段予以支付，即可作为民事债项向该机构追讨。 

(1996年制定) 

 

条： 9 处长可披露某些资料  30/06/1997 
 

处长可将依据第8(1)(a)或(b)条接获的证明书或报告的复本或依据第8(1)(c)或(5)条接获的数

据或文件的复本，送交他认为合适的人，并且─ 

(a) 须将该等证明书及报告；及 

(b) 可将该等数据或文件， 

在处长的办事处免费供公众人士于正常办公时间内查阅。 

(1996年制定) 

 

部： IV 课程的注册  30/06/1997 
 

(1996年制定) 

 

条： 10 注册  30/06/1997 
 

(1) 根据本条例将受规管课程或将如非因第2(5)或(6)条的实施即凭借第2(4)条而符合第2(1)条

中“受规管课程”的定义的课程注册的申请，须─ 

(a) 由该课程的主办者向处长提出； 

(b) 符合处长所指明的格式；及 

(c) 附同─ 

(i) 订明费用； 

(ii) 一笔款项，其数额由处长指明； 

(iii) 一份承诺书，该承诺书须由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士作出─ 

(A) 通常居于香港； 

(B) 持有身分证；及 

(C) 处长接纳其为作出有关承诺的合适人选， 

并须说明他承诺就该课程执行本条例委予指定人士的职能；及 

(iv) 处长所指明的数据或文件。 

(2) 凡处长接获根据第(1)款提出的申请，他可规定申请人向他提供他所指明的数据及文件，而

该等数据或文件是为使他能够就该项申请作出决定而合理地需要的。 

(3) 如处长信纳以下情况，他可应根据第(1)款提出的申请，将一项令学员获主要在香港以外的

国家运作的非本地机构颁授非本地高等学术资格或主要在香港以外的国家运作的非本地专业团体颁

授非本地专业资格的课程注册─ 

(a) (如有关课程本意是令学员获颁授非本地高等学术资格)─ 

(i) 该机构是获认可非本地机构；及 

(ii) 有有效的措施确保该课程的水平维持于可与在该国家内进行并令学员获取同一资

格的课程比拟的水平，而与上述的课程的水平可相比拟此一事实亦获该机构、该

国家的学术群体及该国家的有关评审当局(如有的话)认同； 

(b) (如有关课程本意是令学员获颁授非本地专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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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该课程获该专业团体为颁授该资格的目的或第2(2)(b)(ii)条所提述的声称中的目

的而予以承认；及 

(ii) 该专业团体在该国家内获普遍承认为是有关专业内的具权威性及代表性的专业团

体； 

(c) 就该课程而言，第(1)及(2)款的规定或根据第(1)及(2)款所作出的规定已获遵守； 

(d) 在主办者与学员之间的合约中，有或将会有一项明订条款，规定该课程的任何部分的

学费，在该部分开始前─ 

(i) 3个月期间；或 

(ii) 处长在个别个案中行使其酌情决定权而容许的其他期间， 

开始之前，不得属须予缴付；及 

(e) 设有关于该课程的费用的支付及退还的令人满意的安排，以─ 

(i) 照顾该课程的运作需要；及 

(ii) 就该课程提前结束所导致的财政损失，向学员提供保障。 

(4) 处长可─ 

(a) 自评审局或他认为合适的其他人或组织，获取为使他能够就根据第(1)款提出的申请作

出决定而合理地需要的意见；及 

(b) 为此目的而将申请书或其任何部分或他依据第(1)(c)(iv)或(2)款接获的数据或文件的

复本送交评审局或该人或组织(视属何情况而定)。 

(5) 凡处长因根据第(4)款就一项申请获取意见而招致开支─ 

(a) 有关申请人有法律责任向处长支付一笔数额相等于该等开支的款项； 

(b) 处长可将根据第(1)(c)(ii)款就该申请缴交的款项，应用于支付该等开支，而在该等

款项作如此应用后─ 

(i) 凡该等开支超过根据第(1)(c)(ii)款缴交的款项─ 

(A) 该申请人须向处长支付一笔数额相等于该超逾之数的另一笔款项；及 

(B) 该另一笔款项如不根据(A)分节予以支付，即可作为民事债项向该申请人追

讨； 

(ii) 凡根据第(1)(c)(ii)款缴交的款项超过该等开支，处长须在就申请作出决定后于

切实可行范围内尽快将余额退还予该申请人。 

(6) 凡处长没有因根据第(4)款就一项申请获取意见而招致开支，他须在就申请作出决定后于切

实可行范围内尽快将根据第(1)(c)(ii)款缴交的款项退还予有关申请人。 

(7) 根据第(1)(c)(ii)款缴交的款项不衍生利息。 

(8) 即使有第(3)款的规定，如申请人不遵守第(5)(b)(i)(A)款，处长可拒绝其申请。 

(9) 凡处长批准将一项课程注册的申请，他─ 

(a) 须向该课程的主办者发出一份注册证明书； 

(b) 可将─ 

(i) 有关申请书或其任何部分；或 

(ii) 他依据第(1)(c)(iv)或(2)款而就该课程接获的数据或文件， 

在处长的办事处免费供公众人士于正常办公时间内查阅。 

(10) 凡处长拒绝根据第(1)款作出的申请，他须发出书面通知将有关决定通知申请人，通知

书并须说明拒绝的理由。 

(1996年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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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11 对处长的决定提出上诉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凡处长拒绝注册申请，申请人可在根据第10(10)条发出的通知书的日期后1个月内，向上诉委员

会提出上诉，反对处长的决定。 

(1996年制定) 

 

条： 12 注册条件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1) 处长可在根据第10(9)条就任何课程发出注册证明书时，就该课程的营办施加他认为合适的

条件。 

(2) 处长可不时就经注册课程的营办施加他认为合适的条件。 

(3) 根据第(1)或(2)款施加的条件，须以书面通知有关课程的主办者。 

(4) 处长如根据第(1)或(2)款就某课程施加条件，该课程的主办者可在根据第(3)款发出的通知

书的日期后1个月内，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反对处长所施加的条件。 

(1996年制定) 

 

条： 13 建议撤销注册  30/06/1997 
 

(1) 就经注册课程而言，凡处长觉得有以下情况，他可发出将该课程的注册撤销的建议─ 

(a) (如有关课程令学员获主要在香港以外的国家运作的非本地机构颁授非本地高等学术资

格)─ 

(i) 该机构并非获认可非本地机构；或 

(ii) 该课程的水平，并非维持于可与在该国家内进行并令学员获取同一资格的课程比

拟的水平；或与上述课程的水平可相比拟此一事实，不获该机构、该国家的学术

群体及该国家的有关评审当局(如有的话)认同； 

(b) (如有关课程令学员获主要在香港以外的国家运作的非本地专业团体颁授非本地专业资

格)─ 

(i) 该课程不获该专业团体为颁授该资格的目的或第2(2)(b)(ii)条所提述的声称中的

目的而予以承认；或 

(ii) 该专业团体在该国家内不获普遍承认为是有关专业内的具权威性及代表性的专业

团体； 

(c) 该课程的任何部分的学费，在该部分开始前─ 

(i) 3个月期间；或 

(ii) 处长根据10(3)(d)(ii)条就该课程容许的期间， 

(视属何情况而定)开始之前收取； 

(d) 关于该课程的费用的支付及退还的安排，不能─ 

(i) 照顾该课程的运作需要；及 

(ii) 就该课程提前结束所导致的财政损失，向学员提供保障； 

(e) 根据第12(1)或(2)条就该课程施加的条件不获符合； 

(f) 就该课程来说，第18(3)、19(2)或(3)、20(1)、21(3)、22(2)(a)或36(2)条的规定不

获遵守；或 

(g) 该课程已停办。 

(2) 处长如根据第(1)款就经注册课程发出建议，他─ 

(a) (除因第(1)(g)款所提述的理由而发出建议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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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须向该课程的指定人士发出关于该建议的书面通知，该通知可规定他安排将通知

书副本，送交该课程的每名学员；及 

(ii) 须向该课程的主办者发出关于该建议的书面通知； 

(b) (如因第(1)(g)款所提述的理由而发出建议)须在─ 

(i) 每日于香港营销的最少1份英文报章，刊登一则关于该项建议的英文公告；及 

(ii) 每日于香港营销的最少2份中文报章，刊登一则关于该项建议的中文公告；及 

(c) (除因第(1)(g)款所提述的理由而发出建议外)可在─ 

(i) 每日于香港营销的最少1份英文报章，刊登一则关于(a)段所提述的通知的英文公

告；及 

(ii) 每日于香港营销的最少2份中文报章，刊登一则关于(a)段所提述的通知的中文公

告。 

(3) 根据第(2)(a)或(b)款由处长发出的通知书须─ 

(a) 说明发出建议的理由；及 

(b) 说明在通知书或公告指明的期间内(该期间不得少于1个月，自通知书或公告的日期起

计)，可就撤销注册的建议向处长作出申述。 

(4) 处长可自行或应由有关经注册课程的主办者提出的书面申请而行使其绝对酌情决定权─ 

(a) 撤回根据第(1)款发出的建议；或 

(b) 延展第(3)款所提述的期间。 

(5) 凡处长根据第(4)(a)款撤回建议─ 

(a) 而他先前如曾根据第(2)(b)或(c)款在报章刊登关于该建议的公告，他须在所有该等报

章刊登该项撤回的公告；及 

(b) 他须向有关课程的主办者发出关于该项撤回的书面通知。 

(1996年制定) 

 

条： 14 撤销注册  30/06/1997 
 

(1) 凡处长已按照第13(2)(a)或(b)条就经注册课程发出通知，而就有关建议作出申述的期限已

届满，处长在考虑该等申述(如有的话)后，如信纳有以下情况，可撤销有关课程的注册─ 

(a) (如有关课程令学员获主要在香港以外的国家运作的非本地机构颁授非本地高等学术资

格)─ 

(i) 该机构并非获认可非本地机构；或 

(ii) 该课程的水平，并非维持于可与在该国家内进行并令学员获取同一资格的课程比

拟的水平；或与上述课程的水平可相比拟此一事实，不获该机构、该国家的学术

群体及该国家的有关评审当局(如有的话)认同； 

(b) (如有关课程令学员获主要在香港以外的国家运作的非本地专业团体颁授非本地专业资

格)─ 

(i) 该课程不获该专业团体为颁授该资格的目的或第2(2)(b)(ii)条所提述的声称中的

目的而予以承认；或 

(ii) 该专业团体在该国家内不获普遍承认为是有关专业内的具权威性及代表性的专业

团体； 

(c) 该课程的任何部分的学费，在该部分开始前─ 

(i) 3个月期间；或 

(ii) 处长根据第10(3)(d)(ii)条就该课程容许的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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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属何情况而定)开始之前收取； 

(d) 关于该课程的费用的支付及退还的安排，不能─ 

(i) 照顾该课程的运作需要；及 

(ii) 就该课程提前结束所导致的财政损失，向学员提供保障； 

(e) 根据第12(1)或(2)条就该课程施加的条件不获符合； 

(f) 就该课程而言，第18(3)、19(2)或(3)、20(1)、21(3)、22(2)(a)或36(2)条的规定不

获遵守；或 

(g) 该课程已停办。 

(2) 处长如撤销经注册课程的注册，他须─ 

(a) (除因第(1)(g)款所提述的理由而撤销注册外)─ 

(i) 向该课程的指定人士发出关于该项撤销的书面通知，规定他须安排将通知书副

本，送交该课程的每名学员；及 

(ii) 向该课程的主办者，发出关于该项撤销的书面通知； 

(b) (如因第(1)(g)款所提述的理由而撤销注册)在─ 

(i) 每日于香港营销的最少1份英文报章，刊登一则关于该项撤销的英文公告；及 

(ii) 每日于香港营销的最少2份中文报章，刊登一则关于该项撤销的中文公告；及 

(c) (除因第(1)(g)款所提述的理由而撤销注册外)在─ 

(i) 每日于香港营销的最少1份英文报章，刊登一则关于(a)段所提述的通知的英文公

告；及 

(ii) 每日于香港营销的最少2份中文报章，刊登一则关于(a)段所提述的通知的中文公

告。 

(3) 根据第(2)(a)或(b)款由处长发出的通知书或刊登的公告须─ 

(a) 说明处长的决定； 

(b) 说明在通知书或公告的日期后1个月内，可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反对该项撤销；及 

(c) 说明该项撤销在符合第16(1)条规定下的生效日期。 

(1996年制定) 

 

条： 15 上诉反对撤销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凡处长撤销经注册课程的注册，该课程的主办者可在根据第14(2)(a)或(b)条发出的通知书的日

期后1个月内，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反对该项撤销。 

(1996年制定) 

 

条： 16 撤销的生效情况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1) 凡处长根据第14条撤销注册，而─ 

(a) 没有人根据第15条就该项撤销提出上诉，则在可以提出上诉的期间届满前，该项撤销

暂不生效；或 

(b) 有人提出上述上诉，则在上诉委员会就该上诉作出裁定前，或在该上诉被撤回前，该

项撤销暂不生效。 

(2) 凡处长撤销经注册课程的注册，他可押后该项撤销的生效时间，以便给予机会─ 

(a) 使因其不获遵守或符合而导致他撤销该项注册的本条例规定或根据本条例作出的规定

或根据本条例施加的条件，得以就该课程而获遵守或符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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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该课程的主办者能够作出必需的安排，以令该课程成为获豁免课程， 

而在这情况下，处长须向该课程的主办者发出关于该项撤销押后生效的书面通知。 

(3) 处长须─ 

(a) 在─ 

(i) 每日于香港营销的最少1份英文报章，刊登一则关于根据第14条作出的撤销生效的

英文公告；及 

(ii) 每日于香港营销的最少2份中文报章，刊登一则关于根据第14条作出的撤销生效的

中文公告； 

(b) (除因第14(1)(g)条所提述的理由而撤销注册外)─ 

(i) 向有关课程的指定人士发出关于该项撤销生效的书面通知，规定他须安排将通知

书副本，送交该课程的每名学员；及 

(ii) 向该课程的主办者，发出关于该项撤销生效的书面通知。 

(4) 凡在撤销生效前的任何时间，撤销有关注册所据的理由已不再存在，则处长须向有关经注

册课程的主办者发出书面通知而撤回该项撤销。 

(5) 凡根据第14条作出的撤销根据第(4)款被撤回，处长须─ 

(a) 在曾刊出根据第14(2)(b)或(c)条就撤销该课程的注册而刊登的公告的所有报章，刊登

一则有关该项撤回的公告；及 

(b) 向有关经注册课程的指定人士发出关于该项撤回的书面通知，规定他须安排将通知书

副本，送交该课程的每名学员。 

(1996年制定) 

 

条： 17 指定人士须按规定送交通知  30/06/1997 
 

(1) 经注册课程的指定人士不遵守根据第13(2)(a)、14(2)(a)或16(3)(b)条作出的规定，即属

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3级罚款。 

(2) 被控犯本条所订罪行的指定人士，如证明他已采取所有合理步骤，并已尽了所有应尽的努

力以防止犯该罪行，即为免责辩护。 

(1996年制定) 

 

部： V 经注册课程的营办  30/06/1997 
 

(1996年制定) 

 

条： 18 定期费用  30/06/1997 
 

(1) 经注册课程的主办者须就有关课程及就以下期间，向处长缴交适当的、属定期费用的订明

费用─ 

(a) 自根据第10(9)条就该课程发出的注册证明书的日期的一周年之日或以后每年该日起计

的每段12个月期间，而在该段期间内，该课程一直是经注册课程；及 

(b) 上述期间的一部分。 

(2) 根据第(1)款而须就某期间缴交的订明费用，须在该期间首天后1个月内向处长缴交。 

(3) 主办者如没有按照第(2)款缴交须根据第(1)款就某期间缴交的订明费用，则须就未缴费用

另再缴交一笔数目最高可达未缴费用的100%的附加费，而─ 

(a) 附加费的实际款额由处长决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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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加费须在该期间首天后2个月内连同该项未缴费用一并向处长缴交。 

(1996年制定) 

 

条： 19 须就某些事项给予通知  30/06/1997 
 

(1) 凡先前向处长提供的经注册课程的主办者或指定人士的姓名、名称或地址有任何更改，有

关主办者或指定人士须在更改后1个月内将更改事项通知处长。 

(2) 凡─ 

(a) 经注册课程停办； 

(b) 经注册课程的主办者有改变； 

(c) 经注册课程的内容有改变； 

(d) 关于经注册课程的费用的支付及退还的安排有改变； 

(e) (如有关的经注册课程令学员获非本地机构颁授非本地高等学术资格)─ 

(i) 有关机构不再是获认可非本地机构；或 

(ii) 经注册课程的水平，不再以第10(3)(a)(ii)条所描述的方式获得承认； 

(f) (如有关的经注册课程令学员获非本地专业团体颁授非本地专业资格)经注册课程不再

获得有关专业团体为颁授该资格的目的或第2(2)(b)(ii)条所提述的声称中的目的而予

以承认；或 

(g) 经注册课程的进行地点有改变， 

关于该情况的书面通知须送交予处长及该课程的每名学员。 

(3) 须根据第(2)款就某情况送交的通知书，须由有关课程的指定人士及主办者在该情况出现后

1个月内送交。 

(4) 任何人违反第(1)或(3)款，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3级罚款及监禁6个月。 

(5) 被控犯本条所订罪行的指定人士，如证明他已采取所有合理步骤，并已尽了所有应尽的努

力以防止犯该罪行，即为免责辩护。 

(1996年制定) 

 

条： 20 周年申报表  30/06/1997 
 

(1) 在─ 

(a) 经注册课程的学年； 

(b) (如有关的课程没有学年)自就该课程而根据第10(9)条发出的注册证明书的日期或以后

每年该日起计的12个月期间， 

结束后6个月内，或在处长行使其绝对酌情决定权容许的较长期间内，该课程的主办者须向处长送交

该学年或(如属适当)12个月期间的周年申报表，申报表须符合处长指明的格式，并须载有处长指明

的数据。 

(2) 处长可将根据第(1)款送交的周年申报表的副本送交他认为合适的人。 

(3) 根据第(1)款送交的周年申报表的副本，须在处长所决定的地点，免费供公众人士于正常办

公时间内查阅。 

(1996年制定) 

 

条： 21 处长可要求提供数据  30/06/1997 
 

(1) 处长可藉书面通知，规定经注册课程的指定人士或主办者，在通知书所指明的期间内(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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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得少于1个月，自通知书的日期起计)，向处长提供─ 

(a) 关于该课程的；及 

(b) 由该指定人士或(如属适当)主办者管有或控制的， 

任何数据或文件。 

(2) 处长可行使其绝对酌情决定权延展根据第(1)款发出的通知书所指明的期间。 

(3) 经注册课程的指定人士或主办者须遵从根据第(1)款向他作出的规定。 

(4) 处长可─ 

(a) 将他依据第(1)款接获的资料或文件的复本送交他认为合适的人；及 

(b) 将该等数据或文件在处长的办事处免费供公众人士于正常办公时间内查阅。 

(1996年制定) 

 

条： 22 处长可获取意见  30/06/1997 
 

(1) 处长可自评审局或他认为合适的其他人或组织，获取为使他能够核实─ 

(a) 根据第20(1)条送交的周年申报表的内容；或 

(b) 他依据第21(1)条接获的任何数据或文件的内容， 

而合理地需要的意见。 

(2) 凡处长因根据第(1)款就某课程获取意见而招致开支─ 

(a) 该课程的主办者须向处长支付一笔数额相等于该等开支的款项； 

(b) 该笔款项如不根据(a)段予以支付，即可作为民事债项向该主办者追讨。 

(1996年制定) 

 

条： 23 视察主任的委任  30/06/1997 
 

处长可藉宪报公告委任任何公职人员担任视察主任。 

(1996年制定) 

 

条： 24 进入处所等的事宜及搜查、检取等的权力  30/06/1997 
 

(1) 凡有手令根据第(2)款就某处所发出，或凡第(3)款就某处所而适用─ 

(a) 订明人员可在任何时间，使用任何所需的武力，进入及搜查该处所； 

(b) 如在该处所内发现的人若非在搜查期间内被扣留，便可能会不利于该等搜查的进行，

订明人员可在进行搜查合理所需的期间内扣留该人；及 

(c) 订明人员可检查、检取和扣留任何属或他觉得属违反本条例的罪行的证据或根据第14

条撤销注册所据理由的证据，或任何包含或他觉得包含该等证据的对象，或任何相当

可能或他觉得相当可能属或包含该等证据的对象。 

(2) 凡裁判官藉经宣誓而作的告发而信纳有合理理由相信─ 

(a) 有违反本条例的罪行正在或已在某处所发生；或 

(b) 在某处所内，有或可能有任何属或相当可能属违反本条例的罪行的证据或根据第14条

撤销注册所据理由的证据，或任何含有或相当可能含有该等证据的对象， 

他可发出手令，授权任何订明人员进入该处所。 

(3) 在以下情况下，没有根据第(2)款发出的手令的警务人员亦可就某处所行使根据第(1)款赋

予订明人员的权力─ 

(a) 该处所并非纯粹或主要用作住宅用途且不构成独立家居单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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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该人员有理由相信─ 

(A) 有违反本条例的罪行正在或已在该处所发生； 

(B) 有人正在或已在该处所内作出任何作为，而该等作为构成违反根据第12条施

加的条件；或 

(C) 在该处所内，有或可能有任何属或相当可能属违反本条例的罪行的证据或根

据第14条撤销注册所据理由的证据，或任何含有或相当可能含有该等证据的

对象； 

(ii) 在行使该等权力前就该处所取得该手令，并非是合理地切实可行的。 

(4) 视察主任可为确定本条例条文或根据第12条施加的条件是否获得遵守的目的，而─ 

(a) 在任何合理时间，进入任何他觉得是用于获豁免课程或经注册课程的处所； 

(b) 要求在该处所内发现的人出示─ 

(i) 备存于该处所内并由该人管有或控制的簿册、纪录或其他文件；及 

(ii) 该人的身分证， 

以供视察主任查阅； 

(c) 对或自该等簿册、纪录或其他文件进行笔记、抄录、复制或摘录。 

(5) 本条并不损害根据任何其他法律赋予警务人员进入地方及搜查的权力。 

(6) 如视察主任或第(9)(a)款所提述的人员被要求出示权限证明，则除非他应要求出示其权限

证明，否则不得行使第(1)、(3)或(4)款所赋予的权力。 

(7) 订明人员在行使第(1)款所赋予的权力时，可─ 

(a) 破开他有权根据该款进入的处所的任何门户； 

(b) 以武力移去妨碍他行使该等权力的人或物品。 

(8) 任何人─ 

(a) 不遵从根据第(4)(b)款作出的要求；或 

(b) 妨碍订明人员行使第(1)、(3)、(4)或(7)款所赋予的权力， 

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3级罚款及监禁6个月。 

(9) 在本条中，“订明人员”(prescribed officer) 指─ 

(a) 由处长为本条的施行而就一般情况或个别个案以书面授权的任何公职人员； 

(b) 任何视察主任； 

(c) 任何警务人员。 

(1996年制定) 

 

部： VI 上诉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1996年制定) 

 

条： 25 上诉的提交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根据第11、12或15条提出的上诉，须以处长指明的表格提出。 

(1996年制定) 

 

条： 26 上诉委员会 L.N. 7 of 2007 19/03/2007 
 

(1) 根据第11、12或15条提出的每宗上诉，均须由一个上诉委员会裁定，该上诉委员会命名为

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上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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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长官须委任一人担任上诉委员会主席，并须委任上诉委员会副主席，副主席的人数按

行政长官认为合适而定。  (由2000年第55号第3条修订) 

(3) 除第(7)款另有规定外，主席或任何副主席的任期不得超过2年，但可获再度委任。 

(4) 根据第(2)款委任的人，须是《法律执业者条例》(第159章)所指的律师或大律师。  (由

2007年第7号法律公告修订) 

(5) 行政长官须委出一个上诉委员团，该委员团由行政长官认为适合根据第27条委任为上诉委

员会成员的人组成。  (由2000年第55号第3条修订) 

(6) 根据第(2)或(5)款作出的委任，须在宪报公布。 

(7) 主席及任何副主席或根据第(5)款委任的人，可随时以书面通知向行政长官辞职。  (由

2000年第55号第3条修订) 

(8) 根据第(2)或(5)款委任的主席、副主席或上诉委员团成员须不是公职人员。 

(1996年制定) 

 

条： 27 上诉委员会的组成及权力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1) 上诉委员会由主席或一名副主席以及不少于2名其他成员组成，该等其他成员来自第26(5)

条所提述的上诉委员团，由主席为聆讯上诉而委任为上诉委员会成员，人数由主席指定，而聆讯则

由主席或副主席主持。 

(2) 在上诉聆讯中，有待上诉委员会决定的法律问题须由主席或(如属适当)副主席决定，其余

问题均须以聆讯上诉的成员的多数意见取决；在投票出现票数相等的情况时，主席或副主席有权投

决定票。 

(3) 上诉委员会聆讯上诉时，可─ 

(a) 收取及考虑任何材料，不论是口述证据、书面陈述、文件或其他形式的材料，亦不论

该等材料可否被法庭接纳为证据； 

(b) 藉由上诉委员会主席签署的书面通知，传召任何人─ 

(i) 向上诉委员会出示与上诉有关并由该人保管或控制的任何文件或物品；或 

(ii) 出席聆讯并提供与上诉有关的证据； 

(c) 监誓； 

(d) 规定在提供证据前﹐须先行宣誓； 

(e) 就该宗上诉所涉及的讼费，判给任何一方相对于该宗上诉各方面情况来说属于公正而

公平的款额(如有的话)。 

(4) 上诉委员会─ 

(a) 在聆讯根据第11条就经注册课程提出的上诉后，在对该宗上诉作出裁定时，可确认处

长的决定，或指示处长将该课程注册； 

(b) 在聆讯根据第12条就经注册课程提出的上诉后，在对该宗上诉作出裁定时，可确认处

长的决定，或指示处长撤回有关的条件或按上诉委员会决定的方式修改该条件； 

(c) 在聆讯根据第15条就经注册课程提出的上诉后，在对该宗上诉作出裁定时，可确认处

长的决定，或指示处长恢复该课程的注册。 

(1996年制定) 

 

条： 28 就上诉委员会的某些决定发出公告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凡上诉委员会对上诉所作裁定为指示处长恢复有关课程的注册，处长须─ 



 

第 493 章 - 《非本地高等及专业教育(规管)条例》 17

(a) 在曾刊出根据第14(2)(b)或(c)条就撤销该课程的注册而刊登的公告的所有报章，刊登

一则载有该项决定的公告；及 

(b) 向该课程的主办者发出关于上诉委员会的决定的书面通知。 

(1996年制定) 

 

条： 29 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除第31条另有规定外，上诉委员会对一宗上诉所作的裁定，及所作出有关讼费的任何命令，均

属最终决定。 

(1996年制定) 

 

条： 30 与上诉有关的补充条文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附注： 

具追溯力的适应化修订─见1998年第25号第2条；2000年第55号第3条 

 

(1) 在符合本条例的规定下，上诉委员会所采用的程序及常规，须由主席决定。 

(2) 如主席因生病、不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因由而不能执行其职能，行政长官可委任一名副主席

暂代主席，并以该身分在获委任期间执行主席的所有职能。  (由2000年第55号第3条修订) 

(3) 获主席根据第27(1)条委任以聆讯上诉的人如因生病、不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因由而不能执行

其职能，主席可从第26(5)条所提述的上诉委员团中，委任其他人暂代其位。 

(4) 在上诉的聆讯过程中，上诉人及处长均有权亲自陈词或由一名获他授权的代表代为陈词。 

(5) 就任何向上诉委员会提出的上诉而言，上诉委员会成员、上诉人、处长及任何出席委员会

聆讯的证人、代表或其他人所享有的特权及豁免权，与假使该宗上诉是在法院进行的民事诉讼时他

们即会享有的相同。 

(6) 根据第27(3)(e)条判给处长的款额属上诉人拖欠政府的债项，可在区域法院追讨；而须由

处长依据根据该条作出的判决付予上诉人的款额，则须从政府一般收入拨付。  (由1998年第25号第

2条修订) 

(1996年制定) 

 

条： 31 可向上诉法庭呈述案件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附注： 

具追溯力的适应化修订─见1998年第25号第2条 

 

(1) 上诉委员会可藉案件呈述，将上诉中出现的法律问题交由上诉法庭裁定。 

(2) 上诉法庭就案件呈述进行聆讯时，可修改案件呈述，或命令将其发还上诉委员会修改。 

(3) 凡上诉委员会根据第(1)款呈述案件，该委员会在上诉法庭就有关的法律观点作出裁定前，

不得就有关的上诉作出裁定。 

(4) 凡上诉法庭就根据第(1)款呈述的案件作出裁定，上诉委员会就有关上诉作出裁定时，须考

虑上诉法庭的决定。 

(由1998年第25号第2条修订) 

(1996年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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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32 与上诉有关的罪行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任何人被上诉委员会根据第27(3)(b)条以通知书传召，而─ 

(a) 在无合理辩解的情况下─ 

(i) 拒绝或没有应上诉委员会的要求，出席聆讯及作证； 

(ii) 在以证人身分出席上诉委员会聆讯时，拒绝或没有应上诉委员会的要求宣誓； 

(iii) 拒绝或没有从实而详尽答复上诉委员会向他提出的问题；或 

(iv) 拒绝或没有出示上诉委员会要求他出示的任何文件或对象；或 

(b) 作出任何假若上诉委员会是有权将对其藐视的人监禁的法庭即会构成藐视法庭的行

为， 

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3级罚款及监禁6个月。 

(1996年制定) 

 

部： VII 杂项  30/06/1997 
 

(1996年制定) 

 

条： 33 罪行  30/06/1997 
 

(1) 任何人在看来是遵守本条例的条文或在看来是遵守根据本条例作出的规定时，作出在要项

上属虚假的声明或事实陈述，而─ 

(a) 他明知该声明或陈述在该要项上是虚假的；或 

(b) 他并无合理理由相信该声明或陈述在该要项上是真实的， 

即属犯罪。 

(2) 任何人隐藏、毁灭、毁坏或揑改任何影响或关乎任何课程的事务的文件或纪录，以图─ 

(a) 隐匿违反本条例的罪行或隐匿违反根据第12条施加的条件的行为；或 

(b) 妨碍任何公职人员执行他在本条例之下的职能， 

即属犯罪。 

(3) 任何人犯第(1)或(2)款所订罪行，一经定罪，可处第4级罚款及监禁2年。 

(1996年制定) 

 

条： 34 对关于受规管课程的广告的限制等 L.N. 566 of 1997 01/12/1997 
 

(1) 任何人不得─ 

(a) 向公众人士或部分公众人士发表、广播或以其他方式发布；或 

(b) 安排向公众人士或部分公众人士发表、广播或以其他方式发布， 

用意在引致他人报读并非获豁免课程或经注册课程的受规管课程的任何广告。 

(2) 任何人不得─ 

(a) 向公众人士或部分公众人士发表、广播或以其他方式发布；或 

(b) 安排向公众人士或部分公众人士发表、广播或以其他方式发布， 

对─ 

(i) 任何受规管课程； 

(ii) 任何如非因第2(5)或(6)条的实施即凭借第2(4)条而符合第2(1)条中“受规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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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定义的课程， 

作出虚假描述或对该课程的性质、目的或质素或该课程所声称令学员获颁授的资格相当可能有所误

导的任何广告。 

(3) 第(1)款不适用于拟开办的课程。 

(4) 任何人违反第(1)或(2)款，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4级罚款及监禁2年。 

(5) 被控犯本条所订罪行的人，如证明他已采取所有合理步骤，并已尽了所有应尽的努力以防

止犯该罪行，即为免责辩护。 

(1996年制定) 

 

条： 35 提起某些检控的时限  30/06/1997 
 

为第3(2)、33(1)或(2)或34(1)或(2)条所订罪行而进行的法律程序，须于有关罪行发生后2年内

提起。 

(1996年制定) 

 

条： 36 指定人士的更换  30/06/1997 
 

(1) 如处长有理由相信经注册课程的指定人士─ 

(a) 已死亡； 

(b) 已丧失行为能力； 

(c) 不能联络上；或 

(d) 拒绝或忽略以上述指定人士身分行事， 

处长可向该课程的主办者发出书面通知，规定在通知书指明的期间内(该期间不得少于1个月，自通

知书的日期起计)，更换该指定人士。 

(2) 凡处长根据第(1)款就经注册课程发出通知书，该课程的主办者须在该通知书指明的期间

内，向处长提交一份符合第10(1)(c)(iii)条描述的新承诺。 

(3) 已作出第10(1)(c)(iii)条所提述的承诺的人，可藉书面向处长申请解除该承诺。 

(4) 如根据第(3)款作出的申请，附同一份符合第10(1)(c)(iii)条描述的新承诺，处长可批准

该申请。 

(5) 凡处长收到根据第(2)款提交的新承诺，或根据第(4)款批准申请，就经注册课程作出第(2)

或(4)款所提述的新承诺的人，此后即成为该课程的指定人士。 

(1996年制定) 

 

条： 37 处长可要求提供某些文件的中文或英文版本  30/06/1997 
 

(1) 凡任何人看来是为遵守本条例规定或根据本条例作出的规定而向处长提供的文件，并不是

用中文或英文书写的，处长可发出书面通知，规定须遵守上述规定的人，在通知书指明的期间内(该

期间不得少于1个月，自通知书的日期起计)，向处长送交该文件的中文或英文版本(可由该人选

择)。 

(2) 任何人不遵守根据第(1)款作出的规定，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3级罚款。 

(1996年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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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38 通知 L.N. 163 of 2013 03/03/2014 
 

(1) 根据本条例须向某人发出的通知，在以下情况下即属已妥为发出─ 

(a) 如该人属个人，则指已将该通知送交他本人，或已将该通知寄往他通常居住或进行业

务的地址，如不知道该地址，则指他最后为人所知的地址； 

(b) 如该人是公司，则指已将该通知寄往该公司在香港的注册办事处； 

(c) 如该人是《公司条例》(第622章)第2(1)条所界定的非香港公司，则指已将该通知寄往

该公司在香港的主要营业地点；  (由2004年第30号第3条修订) 

(d) 如该人属不是公司的法人团体(不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以法人团体或以其他形式成

立)，或属不是法团的团体，则指已将该通知寄往该团体处理业务的地址。 

(2) 为施行第(1)款，不是公司的法人团体及不是法团亦非合伙的团体均须视为在其主要办事处

或主要营业地点处理业务。 

(3) 在第(1)(b)及(d)及(2)款中，“公司”(company) 指《公司条例》(第622章)所指的公司。 

(由2012年第28号第912及920条修订) 

(1996年制定) 

 

条： 39 董事等的法律责任  30/06/1997 
 

(1) 凡法团犯了本条例所订罪行，并证明犯该罪行是经该法团的董事、经理、秘书或其他职位

相近的高级人员(不论其实际职称为何)或任何看来是以这些身分行事的人的同意或纵容，或可归咎

于上述任何人的疏忽，则该人及该法团同属犯了该罪行，并均可据此被检控和处罚。 

(2) 凡合伙的合伙人犯了本条例所订罪行，并证明犯该罪行是经该合伙的任何其他合伙人的同

意或纵容，或可归咎于任何另一合伙人的疏忽，则该另一合伙人亦属犯了该罪行，并可据此被检控

和处罚。 

(1996年制定) 

 

条： 40 规则 L.N. 130 of 2007 01/07/2007 
 

附注： 

有关《立法会决议》(2007年第130号法律公告)所作之修订的保留及过渡性条文，见载于该决议

第(12)段。 

 

(1) 教育局局长可订立规则─  (由1997年第362号法律公告修订；由2007年第130号法律公告修

订) 

(a) 就关于受规管课程以及如非因第2(5)或(6)条的实施即属凭借第2(4)条而符合第2(1)条

中“受规管课程”的定义的课程的广告的规管订定条文； 

(b) 就根据第10条提出的申请及经注册课程的营办订定一般条文； 

(c) 就获豁免课程或经注册课程的费用的收取以及于订明情况下退还该等费用订定条文； 

(d) 就为获豁免课程或经注册课程而使用的处所订定条文； 

(e) 为本条例的施行订明各项费用； 

(f) 为根据第VI部提出的上诉订定条文； 

(g) 概括而言，就更佳地施行本条例的条文及实现本条例的目的订定条文。 

(2) 根据第(1)款订立的规则，可就不同类别或种类的课程订定不同的条文。 

(3) 根据第(1)款订立的规则可规定违反有关规则即属犯罪，并可就该等罪行订定不超过第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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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及6个月监禁的罚则。 

(4) 在根据本条订立的规则中订明的费用─ 

(a) 可定于足以令政府收回就本条例所关乎的事宜的行政工作、规管及控制而招致或相当

可能招致的开支的水平； 

(b) 不须按为提供任何一项服务、设施或事物所招致或相当可能招致的行政或其他费用的

款额而受限制。 

(1996年制定) 

 

条： 41 附表的修订 L.N. 130 of 2007 01/07/2007 
 

附注： 

有关《立法会决议》(2007年第130号法律公告)所作之修订的保留及过渡性条文，见载于该决议

第(12)段。 

 

教育局局长可藉于宪报刊登的公告修订任何附表。 

(由1997年第362号法律公告修订；由2007年第130号法律公告修订) 

(1996年制定) 

 

条： 42 过渡性条文  30/06/1997 
 

在根据第1(2)条所指定的日期之后的6个月期间内，第3(1)、34(1)、43及44条并不就已在该日

期前开始的受规管课程而适用。 

(1996年制定) 

 

条： 43 (已失时效而略去—2014年第2号编辑修订纪录) E.R. 2 of 2014 10/04/2014 
 

 

条： 44 (已失时效而略去—2014年第2号编辑修订纪录) E.R. 2 of 2014 10/04/2014 
 

 

附表： 1 本地高等教育机构 6 of 2016 27/05/2016 
 

[第2(1)及41条] 

 

项 
 

机构 行政主管 

1. 根据《专上学院条例》(第320章)注册的香

港树仁大学。 

香港树仁大学监督。  (由2007年第217

号法律公告修订) 

2. 由《岭南大学条例》(第1165章)设立的岭南

大学。 

《岭南大学条例》(第1165章)第2条所指

的校长。  (由1999年第54号第34条代

替) 

3. 由《香港教育大学条例》(第444章)设立的

香港教育大学。 

《香港教育大学条例》(第444章)第2条

所指的校长。  (由2002年第23号第8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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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由2016年第6号第2条修订) 

4. 由《香港大学条例》(第1053章)设立的香港

大学。 

香港大学校长。 

5. 由《香港理工大学条例》(第1075章)设立的

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 

6. 由《香港中文大学条例》(第1109章)设立的

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7. 由《香港浸会大学条例》(第1126章)设立的

香港浸会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条例》(第1126章)第2条

所指的校长。 

8. 由《香港城市大学条例》(第1132章)设立的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条例》(第1132章)第2条

所指的校长。 

9. 由《香港演艺学院条例》(第1135章)设立的

香港演艺学院。 

《香港演艺学院条例》(第1135章)第2条

所指的校长。 

10. 由《香港科技大学条例》(第1141章)设立的

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11. 由《香港公开大学条例》(第1145章)设立的

香港公开大学。 

《香港公开大学条例》(第1145章)第2条

所指的校长。  (由1997年第50号第29条

代替) 

(1996年制定) 

 

 

附表： 2 指明学科  30/06/1997 
 

[第2(1)及41条] 

 

工商管理 

工程 

公司秘书学 

牙科医学 

心理学 

法律 

社会工作 

建造 

建筑 

科学 

建筑物管理 

城市规划 

财经服务 

教育 

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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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 

会计 

信息科技 

计算机科学 

新闻学 

传译 

银行学 

图书馆管理 

数学 

环境学 

医学 

医疗服务 

翻译 

艺术 

药剂学 

(1996年制定)  
 


